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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地租赁合同

甲方（出租人）：

乙方（承租人）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

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经友好协商，

就乙方承租甲方场地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租赁场地基本情况

1.甲方将盆景园场地内四栋建筑物（面积 3713.97 ㎡）出租

给乙方。盆景园场地（以下简称场地）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

南路金阳医院对面，地铁 2 号线 C 出口旁，建设用地 50 余亩（约

33000 ㎡），其中，公共开放绿地约 29300㎡。

2.乙方已现场查勘并充分了解建筑物现状及结构安全等相

关事宜，充分知晓该场地“无土地手续、无产权”的现状，确认

自愿承担因此可能产生的一切潜在风险（包括但不限于因政府征

收、征用、规划调整等导致本合同提前终止的风险），甲方除按

本合同约定退还相应租金外，不承担任何其他赔偿责任。该现状

不构成乙方违约或要求减免租金、赔偿损失的理由。

3.承租方一是须对场地内四栋建筑物进行加固、修缮、装修，

完善水电气消防网络等设施；二是须在正式经营前对场地内绿化

景观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提升改造；三是在租赁期内负责做好场地

内绿化景观及附属设施日常管养维护。



- 2 -

第二条 经营业态

经营业态包括但不限于膳食康养、民宿、餐饮、文创、教育

培训、研学、娱乐健身等。

第三条 租赁期限

1.租赁期限：租赁期 10 年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。

2.装修期（加固主体结构、修缮装修建筑物、提升改造公共

绿地）：本合同项下租赁房屋的装修期为 10 个月，自 年 月

日至 年 月 日止。装修期内，乙方（承租方）无需支付租

金。装修期间因此产生的水费、电费、垃圾清运费、污水处理费

及所有产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3.租赁期满，甲方有权收回该场地，乙方应如期返还。甲方

如继续出租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
第四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

1.租金标准：按照乙方承租的四栋建筑物面积 3713.97 ㎡面

积计算，乙方每年应支付租金 元/平方米/年，共计 元

/年（大写： ）。10 年租金共计 元（大

写： ）。

2.支付周期：乙方按年度向甲方支付租金。本合同生效后

10 历日内，乙方须一次性向甲方支付首期租金，此后乙方须在

每个支付周期前 30 历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下一周期租金。

3.支付方式：乙方应将租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甲方指

定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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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收款账户信息：

户名：

开户行：

账号：

4.甲方应在收到每期租金后 10 历日内向乙方开具行政事业

性收据。

第五条 履约担保

1.为保证乙方严格遵照本合同履行其义务，乙方应于本合同

生效后 15 历日内，向甲方提交一份中国境内银行开具的履约保

函。该履约保函金额为 10 年租金总额的 10%，即 元

（大写： ）。

2.该履约保函的有效期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，至本合同届满

后 30 历日止。

3.若乙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一切义务，甲方有权根据该

履约保函向担保银行提出索赔。

第六条 场地的交付与返还

1.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，经甲乙双方现场确认，甲方将

场地交付乙方。

2.合同届满后，乙方应于 30 历日内将完整的场地返还甲方。

第七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

1.甲方保证对该场地享有合法的出租权利。

2.甲方应协助各行业管理部门对乙方在租赁期间各项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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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
3.甲方协助乙方提供办理相关手续、证照等所需材料。

4.甲方在乙方对场地内绿化景观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提升改

造中提供技术指导；在开展日常管护中做好监管。

第八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

1.乙方须对场地进行装修或增设附属设施、设备的，获得相

关证照、证明后方可进行。

2.乙方负责办理场地承租后所需的相关手续、证照，依法从

事相关经营活动。

3.乙方对场地内绿化景观及其附属设施的提升改造、日常养

护，应严格遵照《贵州省城镇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和

《贵州省城镇园林绿化管护规范》执行。

4.租赁期间，乙方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负责场地内一切安

全生产工作。若在场地内发生安全事故，乙方应按相关规定向甲

方及属地行业主管部门上报，应自行承担因安全事故（包括但不

限于施工安全、消防安全、设施设备安全、食品安全、人身安全、

森林防火、环境污染等）造成的一切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人身损

害赔偿损失、财产损失、救援善后及处理费用、行政与法律处罚

损失等），并在第一时间主动缓解消除社会负面影响、舆情舆论。

如因此导致甲方对外承担赔偿责任或甲方声誉受损的，乙方应赔

偿甲方全部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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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乙方在租赁期内，除场地租金外，还须承担包括但不限于

场地有关的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、通信通讯、垃圾清运费、污水

处理费、所有因经营产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证照办理、更换、

年审等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
第九条 违约责任

1.若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或其他任何费用，经甲方催告无效后，

每月按逾期金额的 1%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若逾期超过 30 日仍

未支付违约金的，经甲方催告无效后，甲方除有权收取违约金外，

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收回场地，并有权根据本合同第五条约

定直接向银行主张履约保函项下的全部款项。

2.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扣除年租金

的 30%作为违约金，不足部分乙方另行支付，甲方有权根据履约

保函向担保银行提出索赔；如因此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乙方

还应承担一切赔偿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

（1）利用该场地开展违纪违法活动的；

（2）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责任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，给甲

方造成不良后果或严重影响的；

（3）租赁期间，出现重大舆情事件或社会维稳事件的；

（4）擅自将租赁场地抵押、转卖或转借的；

（5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3.合同届满或提前解除后，乙方应于 30 历日内将完整的场

地返还甲方。如乙方逾期未还，每逾期一天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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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年租金的 1%支付违约金，由甲方根据履约保函向担保银行提

出索赔。

4.若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乙方无法正常经营，退

还尚未使用的已付租金，并赔偿甲乙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确认

的装修损失（按折旧计算）。

5.若因可归责于甲方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，甲方

应退还乙方尚未使用的已付租金，并赔偿甲乙双方认可的第三方

机构确认的，直接用于场地建设的实际投入成本（不包括预期利

润、装修设计费、间接损失等）。乙方在此明确同意，其不得向

甲方主张任何形式的经营损失、搬迁费用、预期利益损失或其他

间接损失。乙方在场地内的所有添附物均无偿归甲方所有，甲方

无需另行补偿。

第十条 不可抗力

1.租赁期内，该场地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被强制召回的，

甲方应提前 60 历日书面告知乙方。

2.因不可抗力事件（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、暴动战争内乱等）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，根据不可

抗力影响，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遭受

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并提供相关证明。

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

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

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
- 7 -

2.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；

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

3.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其中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（并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 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经办人： 经办人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